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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

公民洗钱风险防范

能力，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银川中心支

行反洗钱处关于开

展2022年反洗钱宣

传月活动的通知》

要求，平安人寿宁

夏分公司成立专项

领导小组，组织下

辖各分支机构结合

金融知识普及月，

于 9 月开展反洗钱

宣传月活动。

本次宣传月活

动以“保护自己·远

离洗钱”为主题，通

过线上线下等渠

道，结合网点布控

面向社会公众开展

针对性宣传。根据

专项领导小组工作

部署，平安人寿宁

夏分公司于 9 月 2
日组织下辖各分支

机构通过悬挂横

幅、布置户外宣传

展位、发放宣传材

料等形式开展街区

集中宣传。街区宣

传当日，平安人寿

宁夏分公司及下辖

各分支机构共向社

会公众发放反洗

钱、防范非法集资

等宣传资料850份，

受众人数近千人。

本次街区宣传活动

为引导广大社会公

众、尤其是老年群

体“远离洗钱活动”

“守住养老钱，幸福

享晚年”，共同守护

美好生活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方海鹰 文/图）

误导销售三大表现
“什么都能赔”埋隐患

何为保险销售误导？监管在此次风险

提示中给出了定义：

保险销售误导是指保险公司、保险代理

机构、保险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业务活动

中，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通过欺骗、隐

瞒或者诱导的方式，对保险产品的情况作引

人误解的宣传或者说明的行为。销售误导

行为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

平交易权等权利。具体而言，销售误导行为

主要有三大表现——

表现一：隐瞒、混淆产品信息误导消费
者

部分销售人员故意隐瞒保险产品属性，

将具有相近保险责任的产品进行混淆，或混

淆保险产品和其他理财产品，侵害消费者的

知情权。

例如，以银行理财产品、银行存款、证券

投资基金份额等其他金融产品的名义宣传

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使用保险产品的分红

率、结算利率等比率性指标，与银行存款利

率、国债利率等其他金融产品收益率进行简

单对比，给消费者造成误导，容易引发理赔

争议或退保纠纷。

表现二：暗藏搭售误导消费者
在保险产品销售过程中，个别销售人员

为提高销售业绩，以折扣优惠、公司规定、核

保政策为由，变相误导消费者盲目投保高保

额产品。也有部分网页、APP操作页面，以

默认勾选、强制勾选等方式捆绑搭售，强制

要求消费者购买非必要的产品或服务等，侵

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表现三：夸大保险责任或承诺保证收益
误导消费者

在保险产品营销过程中，个别销售人员

介绍保险责任时断章取义、避重就轻，夸大

保险责任范围，弱化保险责任免除等关键信

息。

例如，销售人员向投保人口头承诺“什

么都能赔”，故意曲解保障范围误导消费者，

给消费者理赔埋下隐患；或在销售分红险、

投资连结险、万能险等人身保险新型产品

时，存在只强调“高收益”而不展示不利信

息、承诺保证收益等虚假宣传行为。

“什么都能赔”？！银保监会重拳出击
9月6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关于防

范保险销售误导的风险提示，提醒消费

者注意防范保险销售误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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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向老年人耐心宣传。

齐抓共管强化监管力度
整治突破道德底线行为

针对业内存在的保险销售误导行为，银保监会

表示，其将不断完善制度、强化监管力度，联动相关

单位齐抓共管，有力整治突破道德底线、漠视群众

利益的行为。同时，银保监会消保局提示保险消费

者：在购买保险产品时，不盲目跟风、不随意委托、

不轻信“代理退保”“代理维权”，谨防销售误导风

险。

消保局建议，消费者应根据自身保险需求，认

真了解拟购买保险产品的承保机构、保障范围、除

外责任、保费、保险金赔偿或给付条件等，选择最适

合自己需求、风险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的保险产

品。注意防范营销过程中混淆、模糊、夸大保险责

任等风险。此外，在投保时，无论是线下投保或是

线上投保，缴费前一定要仔细核对投保险种，在了

解合同重要条款后再投保。

消费者在选择和购买保险产品时，不要随意委

托他人办理投保，不要随意签字授权，注意保管好

重要证件、账号密码、验证码、人脸识别等个人信

息，线上、线下投保务必做到本人确认，谨慎对待签

字、授权、付费等重要环节，确保自己了解所签署或

授权的协议内容。

消保局强调，如消费者对保险产品或服务有异

议，或在购买保险过程中存在纠纷等，要注意保留

相应证据，通过正常渠道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

益。不要轻信“代理维权”“代理退保”等虚假承诺，

不参与违背合同约定、提供虚假信息、编造事实的

不法行为。

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对保险行业中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种种“套路”多次进行警示。今年 1月，银保

监会消保局发布2022年首期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

注意防范“套路贷”“套路保”等行为。在保险营销

中，保费交纳前轻后重、层层递增等“套路保”行为

也是以“优惠”之名进行诱导。比如片面宣传“首月

0元”“首月1元”“免费领取”，以“零首付”等套路给

人优惠错觉，实际上是将保费分摊至后期，消费者

并未真正享受到保费优惠。

此外，还有炒作“限售、限时、限量”，不如实、不

准确介绍产品责任、功能和保险期间，或以银行存

款、理财产品等其他金融产品名义宣传销售保险产

品等销售误导行为。有的消费者就因所谓“免费”

“限时”等套路，被误导投保了不需要甚至是完全不

了解的保险产品。

银保监会提示，消费者应从正规机构、规范渠

道，根据自身需求和消费能力购买金融产品或服

务。警惕营销中掩饰风险、隐瞒息费等行为，不要

仅因为“免费”“零首付”“限时”等营销宣传套路而

轻率购买了不了解、不必要的金融产品。

着力治理销售误导问题

在严查误导销售行为之外，相关制度也不断出

炉。今年4月，银保监会向保险公司下发《人身保险

销售行为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保险公司、保

险中介机构保险销售人员的人身险销售前行为、销

售中行为和销售后行为进行全流程规范，通过产品

分级、人员分级、诚信管理等“三管齐下”的方式，力

求减少销售误导隐患。

7月19日，银保监会发布《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管理办

法》中规定了保险公司的告知义务、说明义务、询问

义务、禁止强制搭售、禁止代签名等。

（据《中国基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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